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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比賽辦法活動比賽辦法活動比賽辦法活動比賽辦法    

一、宗     旨：為慶祝 111 年國慶，激發縣民愛國精神，特辦理踩街活動以

活絡民眾參與國家重要節慶，邀請在地朋友、社團、社區與喜

愛彰化的朋友們共同參與，擴大民眾認同並促進文化交流，呈

現民眾熱情創意及團隊活力。 

二、活動時間：111 年 10 月 10 日(一)上午 08：30~11：30（08：00 開始進行

報到） 

三、報到地點：景崧文化教育園區 (田中鎮中州路一段 416 號) 

四、參賽隊伍： 

(一)各公司行號、學校、合法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及社會團體等皆可組隊 

    報名參加，限制受理至多 20 隊。 

(二)每隊至少 25 人，上限 35 人，不得重覆報名。 

五、報名方式 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16 日止(經書面審查擇優 20 隊進行踩

街比賽)。 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 E-MAIL 至 s990502@cyc.tw 或 LINE ID：

chi9142(請來電確認，承辦人：04-7231157 轉 31、33 王小姐/李先生)。 

六、踩街辦法 

（一）參賽隊伍需有裝扮或造型，其內容與『社會福利、文化藝術、環保素

材、在地產業』等其中一項元素延伸，喜迎國慶。 

（二）參賽隊伍人數每隊至少 25 人、上限 35 人(含領隊)，自創口號隊呼，

活動當日評分自隊伍集合、整隊、踩街路線【行進間表演】、民眾互動

人氣指數，均列入計分。 

（三）團隊表演不拘任何形式、手法，歡迎盡情展現參賽隊伍元素創意，惟

不得呈現政治主張及違反善良風俗。 

（四）參賽隊伍於 111 年 10 月 3 日前將表演音樂素材(隨身碟或音樂光碟)

送至救國團(彰化市卦山路 2 號或員林市三民街 1 號)，請尊重智慧財

產權，禁止使用盜版之 CD、VCD 、DVD 等。 



七、踩街流程 

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

08：00-08：30 各隊請派代表至服務台報到/各團隊整隊 

08：50-09：30 開場表演 

彰化縣慶祝中華民國 111 年國慶典禮 

踩街啟動儀式 

禮成(踩街活動正式開始) 

09：40-10：00 社區踩街歡樂嘉年華/景崧文化教育園區→田中市區→

景崧文化教育園區 

10：00-10：50 1.前導隊伍表演  2.踩街參賽隊伍行進表演比賽 

10：50-11：00 中場表演 

11：00-11：30 社區踩街歡樂嘉年華頒獎典禮暨大合照 

11：40 圓滿賦歸 

八、踩街路線(路線圖如下) 

景崧文化教育園區出發-左轉中州路二段直行台中銀行田中分行(第一評審

點)-直行至田中火車站(觀禮台&第二評審點)-左轉福安路-左轉復興路-田

中乾德宮前廣場(第三評審點)-左轉員集路二段-田中鎮觀光商圈發展協會

(第四評審點)-右轉中州路一段-景崧文化教育園區(返回主會場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九、評審位置 

集合整隊、行進路線表演及全程人氣指數均納入評分。 

(一)第一評審點(台中銀行田中分行)：1 位評審。 

(二)第二評審點(田中火車站前) ：2 位評審。 

(三)第三評審點(田中乾德宮前廣場) ：1 位評審。 

(四)第四評審點(田中鎮觀光商圈發展協會) ：1 位評審。 

十、評分標準 

  (一)在地特色及創意(40%)： 

      主題需含以下其一元素，並加入參賽隊伍特色： 

       1．社會福利 2．文化藝術 3．環保素材 4．在地產業。 

       行進間表演之動作設計、編排、隊行變化應用之整體創意。 

   (二)服裝造型(25%)：道具運用、服裝搭配等整體造型。 

   (三)團隊精神(20%)：團隊默契、演出效果、團隊氣勢、表演動作流暢性等。  

   (四)整體效果(15%)：整體表演之可看性、團隊熱情程度與觀眾互動之人氣

指數。 

 十、獎勵方式 

(一) 踩街優秀隊伍依辦法發予獎勵金。 

1. 歡樂金質獎一名，獎金 3 萬元整。 

2. 歡樂銀質獎一名，獎金 2 萬元整。 

3. 歡樂銅質獎一名，獎金 1 萬元整。 

4. 最佳團體獎(第四至十名)，獎金 8,000 元整。 

5. 最佳精神獎(第十一至二十名)，獎金 5,000 元整。 

(獎勵金由 111 年度社政業務相關經費項下支應) 

(二) 如報名隊伍踴躍，經擇優參加隊伍數仍超出 20 隊，由本府調整最

佳精神獎數量。 

十一、評審： 

（一）聘請 5 名公正人士擔任。 

（二）主辦單位得依報名參賽隊數，調整核獎名額，如參賽隊伍未

符評分標準，名次得從缺。 



十二、頒獎典禮：111 年 10 月 10 日(一)上午 11 時。 

十三、出場順序：暫訂 111 年 9 月 30 日(五)抽籤(時間另行通知)，未克前來之

隊伍由主辦單位代抽。 

十四、 

(一)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需變更計畫時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
(二) 如遇雨天或因應 COVID-19 新冠肺炎疫情致影響活動進行時，由主 

辦單位取消辦理。 

(三) 為有效控管風險，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，參賽隊伍參與踩街

時仍以全程佩戴口罩為原則。 

 

 

 


